福州市水路运输行业安全生产警示通报和约谈制度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水路运输管理部门安全生产监管责任，落实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预防和控制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做到监管与服务并重，根据《安全生产法》《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意见》《福建省安全生产条例》及《福州市交通运输安全生产警示通报和约谈制度》等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结合我市水路运输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全市各级水路运输管理部门（以下均含地方海事管理机构）、企业等生产经营单位以及有关负责人进行的安全生产警示通报或约谈。

第三条 本制度所称安全生产警示通报（简称警示通报），是指市水路运输管理部门针对水路运输行业出现事故多发等严峻的安全生产形势，对领导安全生产工作不力的各级水路运输管理部门、生产经营单位进行公开通报。

本制度所称安全生产约谈（简称约谈），是指市水路运输管理部门对领导安全生产不力的各级水路运输管理部门、生产经营单位有关负责人，进行警示提醒、告诫指导并督促纠正的约见谈话。

第四条 警示通报和约谈由市水路运输管理部门安全工作领导小组或其办公室组织实施，由相应领导或小组办公室负责人主持约谈，按照“一岗双责”“三个必须”要求负有相应业务领域安全监管职责的机关科室、下属单位按职责分工参加约谈工作。
第五条 水路运输行业安全生产实施警示通报的情形 ：

（一）未认真贯彻落实国家、省或市委、市政府、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及市水路运输管理部门有关安全生产工作部署的；

（二）挂牌督办的安全隐患，未在规定期限内完成整改或采取相应措施的；

（三）发生安全生产人员伤亡责任事故，存在迟报、漏报或瞒报的；

（四）发生较大及以上安全生产责任事故；

（五）连续发生多起负有同等以上安全生产责任事故，并造成较大损失或影响的；

（六）生产安全事故超过控制目标序时进度的；

（七）典型事故、领导或上级部门要求通报或其他认为有必要的。

第六条 警示通报内容包括基本情况、存在问题及整改要求，警示通报应抄送被警示通报单位主要领导、相关班子成员及纪检监察机关、组织人事等部门。　

被警示通报单位应按通报规定的时限，书面报告整改落实情况。

第七条 实施约谈的情形和对象为：

（一）发生安全生产事故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或者相关负责人以及有关人员；

发生安全生产事故单位所在地的水路运输管理部门相关人员。

（二）生产安全事故超过控制目标序时进度，或安全生产问题突出、形势严峻，视情约谈相关人员。

（三）安全生产领域“打非治违”不力、违法行为造成社会恶劣影响的，约谈所在地水路运输管理部门相关人员。

（四）安全管理工作存在监管盲区、未明确监管责任部门及负责人，且久拖不决的；对安全生产事故隐瞒不报、谎报，性质恶劣的；安全生产重点工作部署落实不到位、性质严重的，约谈所在单位有关人员；重大隐患整改不力、逾期未整改完成的；重大危险源监控不力，责任严重不落实的，约谈所在单位有关人员。

（五）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以及各上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指令要求开展约谈的，按要求约谈有关人员。

（十）其他需要约谈的情形，视情约谈有关有关人员。

第八条 存在约谈情形的，按以下程序进行，约谈对象应当按照规定要求接受约谈，不得委托他人。

（一）机关科室或下属单位发现符合约谈情形的，于发现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中心安全领导小组办公室提出约谈动议。

（二）安全领导小组办公室于收到约谈动议起5个工作日内报请中心领导审定，决定是否开展约谈。

（三）安全领导小组办公室于约谈日前3个工作日向被约谈单位发送《福州市水路运输运输综合服务中心安全生产约谈通知书》（见附件1），改制约谈事项、被约谈人员、约谈时间、约谈地点以及需要提交的相关材料等。

（四）被约谈单位收到《安全生产约谈通知书》后，应当在2个工作日内以书面或电话形式确认通知事项，同时上报被约谈人的姓名、职务、联系方式等信息。

（五）被约谈单位应认真落实约谈整改事项，并在约谈结束后10个工作日内按约谈要求将整改方案以书面形式报安全领导小组办公室，30个工作日内书面报告整改落实情况。

（六）安全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做好约谈记录并经约谈人确认，形成约谈会议纪要。

（七）机关科室或下属单位应当按照约谈纪要要求，按职责分工督促、指导整改或开展现场检查，并将情况书面报安全领导小组办公室。

第九条 约谈各县级水路运输管理部门或下属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的，由中心负责人或委托分管领导召集，约谈各县级水路运输管理部门或下属单位的其他人员的，由中心分管领导或安全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召集。

约谈可根据需要邀请新闻媒体、专家、公众代表列席参加。

第十条 约谈一般程序：
召集人宣布约谈纪律、约谈事项。

被约谈人就约谈事项作检查说明（包括工作未落实的原因、事故发生的原因及教训、违规行为的原因及认识等），提出相应整改措施。
相关人员（专家）对约谈事项提出意见建议。
召集人作总结发言，提出整改要求。
第十一条 被约谈人无故不接受约谈或未按要求对约谈事项落实整改的，由中心进行通报批评，并抄送市交通运输局、被约谈单位同级纪检监察机关、组织人事等部门。

第十二条 本制度规定的警示通报和约谈制度不代替政务处分、行政处罚、刑事处罚等责任追究。
第十三条 本制度由市水路运输综合服务中心负责解释，自印发之日起施行,上级政府、部门有相关规定的从其规定执行。
　　

附件：1.福州市水路运输综合服务中心安全生产约谈通知书

　　　2.福州市水路运输综合服务中心安全生产约谈记录

附件1：
福州市水路运输综合服务中心安全生产约谈通知书
编号：（20   ）   号

	约 谈 人
	

	被约谈单位和人员
	

	参加约谈单位
	

	约谈地点
	
	约谈时间
	    年   月   日

	约谈事项：

                                  约谈单位

（盖章）


附件2：

福州市水路运输综合服务中心安全生产约谈记录
编号：（20  ）   号

	召集人
	

	参加约谈单位
	

	参加约谈人
	

	被约谈单位
	

	被约谈人
	

	约谈地点
	
	约谈时间
	

	约谈事项
	
	记 录 人
	

	约谈记录：




被约谈人签字：

